
JJF 1356.X《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制订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及背景意义
1.1任务来源
2025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2025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计划》，将《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纳入2025年制修订计划，由全国能源资源计量技术委员会能源计量分技术委员（MTC36/SC1）归口，主要起草单位为江苏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能源计量数据中心）、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苏州市计量测试院有限公司、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中玻（东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1.2 背景意义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用能管理，将年综合能耗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数据中心全部纳入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提出加强计量监督管理，开展重点排放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和碳排放计量审查，强化重点排放单位的碳计量要求，督促重点排放单位合理配备和使用计量器具。
为加强能源计量监督管理，2010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印发《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总局第132号令），明确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工作人员，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管理、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能源计量数据管理等方面要求，规定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计量数据管理以及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等能源计量工作情况开展定期审查”。
为落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原质检总局计量司组织制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JJF 1356-2012）。“十二五”以来，国家质检总局和各省市质监部门依据《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JJF 1356-2012），陆续完成本行政区域内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取得明显效果。JJF 1356在2012版基础上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审查过程和评分标准。但是在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实践过程中，也发现JJF 1356没有适当区分行业特点和单位规模等，审查范围覆盖面宽，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为进一步完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技术规范体系，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批复成立全国能源资源计量技术委员会能源计量分技术委员（MTC36/SC1），负责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技术规范归口和组织制修订工作。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技术规范体系架构，将逐步形成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通用要求（JJF 1356）和重点用能行业领域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的能源计量审查技术规范体系。目前《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数据中心》（JJF 1356.1-2023）、《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资源计量审查规范》（JJF 2244-2025）已经发布实施，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规范正在制定中，医药制造、炼油、水泥、玻璃制品、数据中心电测量仪表能源计量审查规范也纳入2025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计划。
玻璃工业能源成本通常占总成本的30%以上，属于高能耗行业，企业的能源精细化管理对节能减排降碳增效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制定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规范，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来实现这一目的，保障企业碳排放数据和碳排放权交易数据来源。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对玻璃行业能源计量监管提供了技术依据。
2 主要制修订过程
2.1起草工作组
2025年8月，组建《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JJF 1356.X）起草工作组，成员来自江苏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能源计量数据中心）、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苏州市计量测试院有限公司、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弓箭玻璃器皿（中国）有限公司、中玻（东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等能源计量、玻璃工业领域资深技术专家。起草组初步明确编写任务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
2.2调研阶段
JJF 1356-2012发布实施后，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计划地对重点用能行业进行能源计量审查。2024年开展了“能源计量服务玻璃行业行”活动，对分布在省内的40家玻璃企业进行了能源计量审查。审查组（起草组部分成员）在能源计量审查的过程中充分与企业进行沟通，结合JJF 1356的要求，了解玻璃工业的生产工艺、用能结构、重点用能设备、能源计量采集网络点等关键信息，并在现场进行详细核对。在此基础上，起草组与外省计量专家以及玻璃行业资深专家进行了充分交流，确保调研信息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同时起草组主要对节能减排、能源计量等政策要求及管理规定，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行业特点及能源计量需求，相关国家标准和计量技术规范，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实践等方面件及政策等内容进行梳理和调研。起草组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进行多次交流和沟通。 
2.3编制过程
2025年12月，完成《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JJF 1356.X）初稿并在起草组内部进行讨论完善。
2026年3月，通过网络、电话的方式联系多家玻璃企业能源计量负责人，听取企业的需求和意见。
2026年3月，通过线上视频会议方式召开《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JJF 1356.X）编写研讨会,多方听取玻璃企业、玻璃研究院、计量机构的意见。
2026年4月，起草组在安徽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召开线下研讨会，进一步完善规范内容。
2026年4月，起草组在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线下研讨会，并前往中建材蚌埠广电材料有限公司、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交流，收集信息和意见。
2026年5月，起草组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JJF 1356.X）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
2026年6月，全国能源资源计量技术委员会能源计量分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中国计量协会网站（http://www.cma-cma.org.cn/）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先进测量工程中心微信公众号等发布征求意见信息。
2026年根据意见和建议内容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
2026年基本形成报审稿。
3 主要思路和编制内容
主要思路： 
一是与节能主管部门相关政策协同推进，二是作为JJF 1356子规范完善能源计量审查技术规范体系，三是强化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技术特点，四是引导审查人员更快捷、完善地进行现场审查，五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能源计量工作。
主要编制内容：
（1）作为JJF 1356的子规范，本规范主体结构与JJF 1356相同，包括引言、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管理、能效监测管理、能源计量审查、能源计量评价、附录；
（2）“范围”中将“用能单位自备自用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产生的能源”列入能源计量范围和对象；
（3）“引用文件”增加GB 26453-2022、GB∕T 4754-2017 、GB/T 32150-2025、GB/T 39773、GB∕T 39803、GB 50435、GB 51113等；
（4）“术语和定义”增加“玻璃工业”、“玻璃窑炉”、“锡槽”、“压延机”、“退火窑/炉”、“CEMS”、“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
（5）“人员资质与培训”中修改了部分表述，增加了“能源计量人员档案”；
（6）“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中对分类、分级、分项进行了细化，列举了玻璃工业的分类情况；
（7）“自检自查能源计量器具”列举了玻璃工业用到的自检自查计量器具以及相应的测量对象；
（8）“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增加了建筑玻璃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GB/T 24851；
（9）“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增加一些需要统计的能源计量器具的信息；
（10）“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和生态文明建设计量器具”增加了玻璃工业具体用于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计量器具；
[bookmark: _GoBack]（11）“能效检测评估”中增加了玻璃工业需要评估的用能设备和用能系统；
（12）增加了玻璃工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要求；
（13）“准备工作”自查资料中增加了“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情况表”；
（14）“审查结论”中审查要素为70项，分值与JJF 1356稍有微调；
（15）“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中去掉权重的概念，将“不适用”项改为“0”分值；
（16）“监督审查”的内容整合在一起表述；
（17）“附录A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结合GB 17167-2025和GB/T 24851-2024的要求；
[bookmark: _Toc1520][bookmark: _Toc24335][bookmark: _Toc8732][bookmark: _Toc13724][bookmark: _Toc29457][bookmark: _Toc18270][bookmark: _Toc329868450][bookmark: _Toc23543][bookmark: _Toc27436]（18）“附录C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记录表（格式）”
中列出了可选择不适用的条款；
（19）增加“附录G玻璃行业能源计量体系手册编写指南”；
（19）增加“附录H玻璃行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现场设查关键节点”；
（19）增加“附录I玻璃工业典型工艺概述及流程图”。
4 规范的先进性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玻璃制品》根据能源计量相关政策制度要求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实践而修订。本规范在修订思路上遵循一是与节能主管部门相关政策协同推进，二是作为JJF 1356子规范完善能源计量审查技术规范体系，三是强化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技术特点，四是引导审查人员更快捷、完善地进行现场审查，五是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能源计量工作。本规范能够较好满足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工作需要，也可为其他第三方能源计量审查和评价也可参照使用，规范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可助力于玻璃工业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和提升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技术能力。
5 与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关系
本规范是《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JJF 1356）的子规范，在JJF 1356的基础上结合玻璃工业的技术、用能特点制定完成，基本维持原规范条文架构。制定遵循和落实能源计量相关政策制度要求并根据当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需要，增加部分标准规范作为引用文件，本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无冲突内容。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规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7 计量技术规范实施的措施
本规范适用于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玻璃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玻璃工业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和其他第三方能源计量审查和评价也可参照使用。本规范发布之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本规范归口技术委员会、主要起草单位等将组织宣贯培训，确保规范顺利实施。
8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规范不涉及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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